常环建辐〔2025〕7号

常德市生态环境局

关于湖南常德澧县艳洲枢纽（还建电站）

110kV升压站及送出工程环境影响报告表的

批  复

湖南省水运建设投资集团有限公司：

你公司关于申请《湖南常德澧县艳洲枢纽（还建电站）110kV升压站及送出工程环境影响报告表》审批的请示，及常德市生态环境局澧县分局《湖南常德澧县艳洲枢纽（还建电站）110kV升压站及送出工程环境影响报告表的初审意见》、常德市生态环境事务中心关于《湖南常德澧县艳洲枢纽（还建电站）110kV升压站及送出工程环境影响报告表的技术评估意见》（常环评估〔2025〕11号）等相关资料收悉。经研究，批复如下：

1、 项目概况

湖南常德澧县艳洲枢纽（还建电站）110kV升压站及送出工程建设地点位于湖南省常德市澧县澧南镇，建设内容主要包括：

（1）艳洲右岸110kV升压站本期新建升压站1座，主变2台，主变容量为1×25MVA+1×12.5MVA，主变采用户外布置，配套设置2个主变出线间隔，以1回110kV线路接入110kV艳洲左岸电站，以1回110kV线路接入110kV乔家河变电站。

（2）艳洲右岸电站-乔家河变电站线路：线路起自艳洲枢纽还建电站，终至乔家河变电站。新建线路全长1.85km，其中架空段1.2km，均为双回路架设（新建杆塔8基，含双回路耐张钢管杆4基，双回路耐张角钢塔2基，双回路直线角钢塔 2 基），电缆段0.65km（其中乔家河出线段0.1km，艳电路敷设段0.55km）。拆除35kV乔艳线，长度约为1.2km；拆除35kV关乔线25#-30#线路，长度约为1.1km。拆除铁塔6基，其中双回路塔4基、单回路塔2基。

（3）乔家河变电站进线间隔扩建：本期扩建1个户内110kV GIS电缆进线间隔（4Y），110kV母线电气主接线现状为单母线分段接线，本期扩建为维持现状接线型式不变。

（4）艳洲枢纽还建电站-左岸电站110kV线路工程：线路起自艳洲枢纽还建电站，终至左岸电站。新建线路全长0.78km（其中双回路架设0.15km，单回路架设0.05km），其中架空0.2km，电缆0.58km。

总投资3500万元，环保投资59万元，占项目总投资的1.69%。工程于2025年1月开工建设，工程现已建成属于未批先建项目（常德市生态环境局澧县分局于8月29日立案查处）。

二、环评审查结论

湖南常德澧县艳洲枢纽（还建电站）110kV升压站及送出工程符合所在地生态环境分区管控要求，符合《输变电建设项目环境保护技术要求》（HJ 1113-2020）相关规定，工程投入运行后电磁环境、声环境等均能够满足国家相关标准的要求，工程对生态环境的影响可控。从环境保护角度看，工程运行可行。

 三、环保措施要求
你公司在项目营运期间，必须全面落实环评报告表提出的各项环保措施，并着重做好如下工作：

（一）落实风险防范措施,制定环境风险应急预案，设置不少于30m3事故油池，建立环境风险设施日常监管机制，防范泄漏、爆炸等事故发生，按要求建设消防废水池，严禁事故废水通过雨水管道外排，收集的事故废水和废油要及时处置，杜绝发生环境风险事故；升压站检修时产生的废油、废旧铅酸蓄电池等必须按照国家有关危险废物管理要求分类进行贮存、转移、安全处置。设置专门的危险废物暂存间，并做好暂存间的防风、防雨、防晒、防渗漏等措施；危险废物定期交由有危险废物处置资质的单位进行安全处置。

（二）严格落实工频电、磁场污染防治等环保措施，电磁环境能满足《电磁环境控制限值》（GB8702-2014）的标准限值要求,确保工程和敏感点的电磁环境满足国家相关法规和环境标准要求。

（三）项目建成运行后须对污染防治措施的落实情况按建设项目环保验收的相关规定开展验收并向社会公开，项目环保措施执行情况的监督检查和日常环境管理工作由常德市生态环境局澧县分局具体负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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